附件2

杨凌示范区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问题线索责任追究情况

按照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要求，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示范区纪检监察工委牵头成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责任追究工作领导小组，对督察组移交的“杨凌示范区水环境问题比较突出”问题线索调查处理，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对5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追责问责。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针对“马家沟、川云关鱼塘占地4.5亩，未办理取水许可，非法抽取机井水问题”，杨陵区大寨街道办杜寨村四组组长梁高保作为杜寨村马家沟组小组长兼机井管理员，违规取用地下水，擅自改变地下水取水用途，涉嫌违法。2025年9月18日，杨陵区监察委员会给予梁高保政务警告处分。杨陵区水务局副局长李安社、水政水资管理办公室原主任高俊对马家沟鱼塘非法抽取机井水问题未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纠正”，杨陵区纪委给予李安社提醒谈话，给予高俊诫勉谈话。

2.针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每天约800吨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通过雨水排口直接排高干渠的问题”，杨陵区城管局市政站作为监管部门，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污水直排问题监督检查不到位，存在工作不力、失管失察问题。杨陵区市政站站长付益寿对此负有直接责任。2025年4月25日，杨陵区监委对杨陵区市政站站长付益寿进行立案调查，2025年6月24日，杨陵区监委给予付益寿政务警告处分。

3.针对“杨陵区落实排水许可制度不力，抽查12家涉水重点排污单位，有7家企业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擅自将预处理后的污水排入市政管网问题”，杨陵区城管局市政站作为监管部门，对企业无证排水问题应发现而未发现，存在监管不力、失管失察问题。杨陵区市政站站长付益寿对此负有直接责任，杨陵区城管局副局长张新建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5年4月25日，杨陵区纪委对张新建进行谈话提醒。杨陵区监委对付益寿进行立案调查。2025年6月24日，杨陵区监委给予付益寿政务警告处分。



